
证券代码：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2026-58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及进展情况

1、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盈精密”）于 2026

年 4月 17日、2026年 5月 11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5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826,000

万元，其中公司拟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747,500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78,500万元。前述担保额度范围

包括公司对相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存量担保（即此前已与各银行签订担保协议但

主借款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额度）、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期限自股东

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6 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1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30）。

2、近日，公司作为保证人分别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黄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签署了《不可撤销担保书》，分别为广东长盈精密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长盈”）、东莞市新美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新

美洋”）、东莞溪河精密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溪河精密”）、江苏雷匠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雷匠”）、昆山杰顺通精密组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杰顺通”）、

深圳市威线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威线科”）的融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

序号 保证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本次担保债权本金金额

（万元）

1 长盈精密 广东长盈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30,000

2 长盈精密 广东长盈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27,000

3 长盈精密 广东长盈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20,000

4 长盈精密 广东长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18,000

5 长盈精密 东莞新美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黄江支行 13,200

6 长盈精密 溪河精密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10,000

7 长盈精密 江苏雷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 5,000

8 长盈精密 昆山杰顺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1,500

9 长盈精密 深圳威线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020

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0年06月03日

2、住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三路6号

3、法定代表人：陈明

4、注册资本：60,000.00万元

5、经营范围：电子元件及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电子玻璃及组件的研发、

制造、销售；电子陶瓷及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电子塑胶及组件的研发、制造、

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股权结构：广东长盈为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公司对其享有100%控制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77,662.37 762,061.83

负债总额 545,821.21 429,493.2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2,547.09 65,047.16

流动负债总额 527,135.37 411,613.91

净资产 331,841.16 332,568.62



2026年1月至3月 2025年1月至12月

营业收入 164,026.85 696,050.00

利润总额 -287.05 -15,572.43

净利润 -727.46 -14,655.64

（二）东莞市新美洋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9年01月23日

2、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精成二路3号2栋

3、法定代表人：陈小硕

4、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5、经营范围：智能电子设备零组件、新型电子元器件、五金件、接插件、模具、

自动化和机电设备的技术研发、制造和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6、股权结构：东莞新美洋为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公司对其享有100%控制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5,767.98 118,192.91

负债总额 49,701.74 52,092.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1.53 2,501.53

流动负债总额 42,929.19 44,439.53

净资产 66,066.24 66,100.81

2026年1月至3月 2025年1月至12月

营业收入 25,947.90 97,699.36

利润总额 -217.12 -1,259.97

净利润 -34.57 -339.44

（三）东莞溪河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0年12月16日

2、住所：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麟城三街6号1号楼201室

3、法定代表人：陈明

4、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5、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

零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制品研发；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

五金产品批发；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特种



陶瓷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胶表面处理；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研发；机械

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溪河精密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公司对其享有100%控制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3,754.18 84,110.87

负债总额 68,335.01 69,907.6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6.72 10,006.72

流动负债总额 60,522.34 61,665.65

净资产 15,419.17 14,203.18

2026年1月至3月 2025年1月至12月

营业收入 28,490.46 135,487.23

利润总额 1,216.00 3,885.19

净利润 1,216.00 3,885.19

（四）江苏雷匠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4年07月10日

2、住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恒力大道333号

3、法定代表人：廖辉煌

4、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

机器人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子元器件批发；电镀

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五金产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

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江苏雷匠为公司三级控股子公司，其股东昆山雷匠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昆山雷匠”）持有其100%股权。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昆山杰顺通精

密组件有限公司对昆山雷匠享有90%控制权，昆山雷匠剩余10%股权由昆山德润盈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山德润盈”）持有，昆山德润盈的主要股

东为廖辉煌，对其持股70%。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4,405.14 34,952.57

负债总额 29,639.50 19,323.8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8,642.92 18,323.82

净资产 14,765.63 15,628.76

2026年1月至3月 2025年1月至12月

营业收入 2,643.43 2,966.54

利润总额 -890.86 -1,008.79

净利润 -863.12 -740.14

（五）昆山杰顺通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年08月21日

2、住所：玉山镇城北紫竹路1389号1-6号房

3、法定代表人：王项明

4、注册资本：5,625.00万元

5、经营范围：模具加工，电子元件制造、仓储、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6、股权结构：昆山杰顺通为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公司对其享有100%控制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4,077.89 24,450.64

负债总额 8,605.62 9,043.2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502.57 4,002.93

流动负债总额 8,605.62 9,043.26

净资产 15,472.27 15,407.38

2026年1月至3月 2025年1月至12月

营业收入 4,306.00 15,956.00

利润总额 64.89 -450.55

净利润 64.89 -450.55

（六）深圳市威线科电子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0年01月24日

2、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罗昌路88号厂房501

3、法定代表人：陈杭

4、注册资本：1,137.00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生产电脑连接线；电子产品的销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深圳威线科51%股权，陈蜀江持有深圳威线科34%

股权，深圳市融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威线科12%股权，刘爱生持有深圳威线

科3%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6年3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046.27 8,917.33

负债总额 7,537.22 9,207.1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53.84 5,055.74

流动负债总额 7,537.22 9,207.13

净资产 -490.95 -289.80

2026年1月至3月 2025年1月至12月

营业收入 2,712.50 9,094.17

利润总额 -100.31 -2,521.51

净利润 -100.31 -2,538.09

三、保证合同或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债权人：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30,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含一般利息及加倍部分利息）、迟延履行金、损害赔偿金、为

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执行费、保全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公证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按照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

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

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

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在保证期

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3年。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

则债权人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债权人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之日为主合同债务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

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或其他或有负债

业务的，以债权人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二）被担保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27,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

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

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

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

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被担保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20,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

他应付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三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应收款保

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

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

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

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被担保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8,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确定属于本合同之

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7、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就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

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

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

（五）被担保人：东莞市新美洋技术有限公司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黄江支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东莞市新美洋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3,2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

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

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

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

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

承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

务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

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

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六）被担保人：东莞溪河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东莞溪河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0,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果债权人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

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

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

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三年。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

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被担保人：江苏雷匠科技有限公司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江苏雷匠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5,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具体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

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

债权人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

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在主

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

金；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

费、送达费、差旅费、申请出具强制执行证书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7、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

另加三年。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八）被担保人：昆山杰顺通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昆山杰顺通精密组件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5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

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

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

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

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

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九）被担保人：深圳市威线科电子有限公司

1、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保证人：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深圳市威线科电子有限公司

4、担保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02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

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

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

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

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

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债权人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

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债权人

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

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债权人实际支付款项日

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 年 6 月 23 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21,056.8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34,556.44万元的比例为 26.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或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分别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黄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盐城分行签署的《不可撤销担保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